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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经济观察

荨2012 年 12 月 10 日，江

西省金溪县政府给金溪县香

料香精产业协会的批复。

借鉴

见习记者 杜东远

芳樟油诉讼案引发香料行业争议
在湖南江西销售合法 在广西销售却被判刑

“同样是买卖粗制芳樟油或杂樟

油，在湖南和江西是合法的，难道在

广西就是犯罪了？”10月 14日，广西
桂林市张迪莲说，她丈夫赵亚平是桂

林市集森香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从事天然香料销售多年。去年 7月被
桂林市公安局禁毒民警抓走，先是被

以涉嫌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刑拘和

逮捕，今年 6月 4日被广西全州县法
院以犯非法经营罪判刑 2年并罚金 7
万元。连同赵亚平一同被判刑的还有

6名农民。
然而，广西全州县检察院指控赵

亚平非法买卖粗制芳樟油和杂樟油

违法，却指不出哪条法律规定芳樟油

和杂樟油属于易制毒化学品、不许买

卖。而在有“华夏香都”美誉的江西金

溪县，县政府红头文件批复该县香料

香精产业协会，称根据《易制毒化学

品管理条例》，天然芳樟油、杂樟油并

未纳入易制毒化学品管理范畴，因此

企业可以收购天然樟油、杂樟原油。

此案引起中国香料香精行业人士的

极大关注。

广西全州县与湖南永州东安县相邻，赵亚平案开庭时，

东安县人大代表张平到全州旁听了该案。10月 17日，张平介
绍，2006年，他父亲因为买卖杂樟油和芳樟油，被东安县警方
抓走并被刑拘。当时，他认为国务院《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

例》中，没有明文将杂樟油和芳樟油列入易制毒化学品，为什

么警方要抓人呢？他就找警方交涉维权，最后父亲被无罪释

放，如今仍在继续做买卖杂樟油和芳樟油的生意。他听说邻

近的全州县抓了 7个买卖杂樟油和芳樟油人，要开庭审理，
便赶过去听听。

张平说，法庭上，检方指控赵亚平等 7 人非法买卖粗制
芳樟油和杂樟油，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检方

没有指出，非法买卖粗制芳樟油和杂樟油违反哪条国家规

定，那就不能治罪。因为买卖粗制芳樟油和杂樟油本身就是

一种合法经营。后来，得知赵亚平等 7 人被判刑，他感到很
震惊。在东安县可以公开收购芳樟油和杂樟油，在邻县全州

县竟然是犯罪，他真搞不懂。他觉得这份判决，不但对全州

香料产业是个重大打击。

10月 17 日上午，湖南永州市祁阳县的陈竹清介绍，赵
亚平是他生意上的朋友，听了赵亚平的遭遇，他感同身受。

他也因为买卖杂樟油被祁阳县公安局行政处罚，他花了 4
年时间告赢了县公安局，还叫县公安局退还卖掉油的钱款。

他希望赵亚平坚持下去，一定要讨一个公道。

陈竹清说，早在 2006 年，他在东安县、永州市零陵区、
祁阳县等地收购了杂樟油 8.1 吨，同年 9 月 11日，祁阳县公
安局禁毒大队将他的 8.1 吨杂樟油和 2000 元现金扣押，之
后抽样送湖南农山香油脂香料公司进行检验，6份样品分别
检出 9%至 17%的黄樟素。同年 10月，祁阳县公安局以他非
法收购的杂樟油中含有大量的黄樟素，属易制毒化学品为

由，作出 2006 第 03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罚款 1
万元，没收 8吨杂樟油（事实上是 8.1吨）的处罚。同年 10 月
23 日，祁阳县公安局将 8.1 吨杂樟油作价 12 万元卖给了江
西省金溪县江泉香料公司。他不服，向祁阳县政府申请复

议，结果是维持行政处罚决定。他又起诉到祁阳县法院，法

院判决撤销 2006 第 032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由祁阳县公
安局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他仍

不服上诉至永州市中级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2008 年 6 月 22 日，祁阳县公安局以同样的理由，重新
作出 2008 第 687 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没收陈竹
清 8.1吨杂樟油并罚款 90 万元。陈竹清更不服，再次向原审
法院诉讼。祁阳县法院一审维持祁阳县公安局 2008 第 687
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陈竹清仍不服，又上诉至永州市

中级法院。 陈竹清说，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易制

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分类中没有杂樟油这个品种，何来违反

规定，所以他坚持要告到底，还自己一个清白。

2009 年 5 月 4 日，永州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认为祁阳
县公安局作出 2008第 68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
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首先国务院《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

例》分类和品种目录中没有杂樟油这个品种。其次，国务院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的实施过程中，也没有批准增加

杂樟油为易制毒化学品。最后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祁阳

县公安局 2008 第 687 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陈竹清说，他告赢了祁阳县公安局后，要求退还原先扣

押的杂樟油，但这批油已被公安局卖掉，最后公安局退还 12
万元货款。

湖南永州：
买卖杂樟油者 4年告赢官司

本报记者 黄山

10 月 17 日，江西依思特香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国平
介绍，赵亚平被桂林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抓走后不久，有桂

林的禁毒民警来到他公司调查。桂林民警说，赵亚平涉嫌

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已被捕，说他公司之前曾向赵亚平收

购 35 桶黄樟油，也涉嫌犯罪，要将他带回桂林调查。他坚
称，赵亚平卖给他的是芳樟油和杂樟油，不是黄樟油。另

外，芳樟油和杂樟油不是易制毒化学品。他将情况反馈到

县政府和县公安局，之后江西省公安厅禁毒总队闻讯也介

入，称企业收购芳樟油和杂樟油不违法。他得知赵亚平等 7
人因生产和销售芳樟油和杂樟油被判刑，害怕到桂林做生

意了。

2012 年 7 月，国家工商总局正式受理了金溪县“华夏

香都”注册申请。在发展的过程中，金溪县的香料企业也曾

受是否可以收购天然芳樟、杂樟原油困惑过，于是金溪县

香料香精产业协会向金溪县政府递交了《关于收购天然芳

樟油、杂樟油的请示》。为此，金溪县政府发函给中国香料

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希望明确杂樟油和芳樟油不属于易

制毒化学品。

2012 年 8 月 20 日，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复

函，函中介绍，目前我国能用于生产黄樟油的植物只能是

黄樟和香桂。芳樟油和杂樟油虽可能会含有少量黄樟（油）

素，但由于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原因，难以形成《易制毒化学

品管理条例》所列出的以黄樟（油）素为主的易制毒化学

品。

2012 年 12 月 10 日，金溪县政府给金溪县香料香精产

业协会批复，称根据国务院第 445 号令《易制毒化学品管理

条例》的规定，天然芳樟、杂樟原油并未纳入易制毒化学品

管理范畴。因此，该协会各企业可以收购天然芳樟、杂樟原

油。

江西金溪：县政府批复
可以收购天然芳樟、杂樟原油

黄樟油与芳樟油、杂樟油的区别

我国拥有丰富的樟科植物资源，是世界上出产各种樟树精油最多的国家之

一。樟科樟属有许多品种的植物，有芳樟，华南桂，猴樟，油樟和黄樟等，这些植

物所产精油成分多达几十种，组成十分复杂。芳樟油是以水蒸气蒸芳樟树枝和

叶得到的淡黄或无色透明精油，主要成分是芳樟醇（通常含量在 70%以上），广泛

用于香精和药物，是我国主要出口精油品种之一。杂樟油是很多野生樟树也就

是杂樟，人们在生产樟油时无法分类砍伐，用这些混合植物提取的樟油称为杂

樟油，主要成分为樟脑、芳樟醇、黄樟（油）素、桉叶油素等。这些成分沸点相近，

彻底分离相当困难，黄樟（油）素含量通常仅百分之几。而黄樟油是用黄樟树和

香桂树提取的樟油，黄樟油中黄樟（油）素的含量通常在 70%以上。我国行业标准

《黄樟油》（QB1032—91）中明确规定，黄樟（油）素的含量应≥88%。

因此，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认为目前我国能用于生产黄樟油的植

物只能是黄樟和香桂。芳樟油和杂樟油虽可能会含有少量黄樟（油）素，但由于

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原因，难以形成《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所列出的以黄樟

（油）素为主的易制毒化学品。

释义

原告赵亚平
不服一审判决
要讨回公道

“律师在会见我表叔赵亚平

时，赵亚平说，一定要讨回一个公

道。”10月 14日，原告的亲属蒋俊
对记者这样说。蒋俊介绍，蒋国强等

6位都是农民，懂的法律知识少，被
人吓一下或劝一下就认罪了，被判

了缓刑就出来了，一些人还在继续

从事芳樟油和杂樟油的销售。但他

表叔坚持不认罪，被判实刑。后赵亚

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桂林市中

级法院。赵亚平坚称，他认为湖南、

江西都可以收购芳樟油和杂樟油，

为什么桂林就是不行？

蒋俊说，迄今为止没有什么一

部国家规定对天然芳樟油、杂樟油

的经营作出限制。全州县法院认定

赵亚平等人的行为违反国家规定，

构成非法经营罪是错误判决。第

二，全州县法院将天然芳樟油、杂

樟油直接等同于黄樟油，将此物等

同于彼物，犯了逻辑错误，导致一

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我国行业标

准《黄樟油》（QB1032—91）中明确
规定，黄樟（油）素的含量应逸88%，
根据警方送检报告，赵亚平买卖的

天然芳樟油、杂樟油中的黄樟素含

量只有 4.4%至 13.2%，远远达不到
88%。
赵亚平妻子张迪莲说，天然芳

樟油、杂樟油不属于法律、法规限

制经营或特许经营的物品，买卖行

为不需相关部门许可。为什么同样

是买卖天然芳樟油、杂樟油的行

为，在湖南和江西等地是合法的，

难道在广西桂林就变成非法了？所

以，赵亚平上诉至桂林中级法院的

上诉请求就是，依法撤销全州县法

院 2013 全刑初字第 68 号刑事判
决书第三项、第八项判决，依法改

判赵亚平无罪。

判决
法院判决

7人犯非法经营罪

开庭时，蒋国强对是否构成犯

罪不清楚，韦利海的辩护人认为韦

利海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赵

亚平及其辩护人认为其行为不构

成非法经营罪。天然芳樟油不属于

法律、法规限制经营或特许经营的

物品，赵亚平的买卖行为不需要经

过相关政府部门的许可。天然芳樟

油属于赵亚平的桂林市集森香料

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范围，认为赵

亚平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对此，全州县法院认为，赵亚

平经营的是粗制芳樟油和杂樟油，

而非天然芳樟油。经检验，其经营

的粗制芳樟油、杂樟油均含有国务

院《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中列

明的易制毒化学品分类和品种第 1
类第 4种黄樟素、第 6种异黄樟素
成分，对生产和经营等实行分类管

理和许可制度。赵亚平等人未取得

许可证，非法经营粗制芳樟油、杂

樟油，情节严重，其行为完全符合

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构成非法

经营罪，故其辩解辩护意见不成

立，不予采纳。2013年 6月 4日，全
州县法院就此案作出判决。于是蒋

国强、韦利海、蒋国寿、周路生、时

光军和周春凤被判犯非法经营罪，

疑点
樟油名和罪名
被改来改去

2013年 4月 3日，全州县检察
院就此案向全州县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蒋国强、周春

凤夫妻自 2006年开始非法买卖粗
制芳樟油和杂樟油，于 2011年至
2012年 6月，向蒋国寿、时光军、周
路生等人收购粗制芳樟油和杂樟

油。赵亚平在没有任何许可的情况

下，于 2012年 1月，将收购来的
6666公斤粗制芳樟油非法贩卖给江
西依思特香料有限公司，还多次向

他人收购粗制芳樟油。蒋国寿和周

路生提炼和非法收购粗制芳樟油。

比较桂林市公安局起诉意见

书与全州县检察院起诉书，桂林市

公安局建议以非法买卖制毒物品

罪起诉赵亚平等人。而全州县检察

院认为赵亚平等 7 人违反国家规
定，未经许可非法买卖粗制芳樟油

和杂樟油，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

重，其行为触犯刑法，应当以非法

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赵亚平的妻子张迪莲说，警方

说赵亚平非法贩卖黄樟油，检察机

关说赵亚平非法贩卖粗制芳樟油，

樟油名称改来改去，罪名也被改来

改去。而且，检察机关认为赵亚平

买卖粗制芳樟油和杂樟油违反国

家规定，但却没有明确指出到底违

反哪一条国家规定。

事件
7人生产贩卖黄樟油

被警方逮捕

2012年 7月 3日晚上，广西全
州县凤凰乡华子塘村村民周路生

被冲进来的警察控制住。办案民警

来自桂林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五大

队，民警在周路生家中搜查出 1桶
装有大量液体的铁桶，认为液体疑

似黄樟油。2012年 7月 3日至 8月
9日，蒋国强、赵亚平、韦利海、周路
生、时光军、周春凤和蒋国寿 7 人
先后被桂林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抓

获，除时光军和韦利海以非法经营

罪刑拘和逮捕外，赵亚平、蒋国强、

周路生、周春凤和蒋国寿等人被警

方以涉嫌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

刑拘和逮捕。

2012 年 9 月 20 日，桂林市公
安局出具起诉意见书，呈请起诉

犯罪嫌疑人蒋国强、周春凤、蒋国

寿、钟福秀的理由是，4人主观明
知买卖黄樟油的行为受国家管

制，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长期向

他人收购黄樟油用于非法贩卖获

取暴利。 呈请起诉周路生的理由

是，周路生以非法贩卖黄樟油为

目的，搭建厂房提炼、生产黄樟

油。呈请起诉赵亚平作为香料公

司法定代表人，主观明知买卖黄

樟油的行为受国家管制，在没有

任何许可的情况下，长期向他人

收购黄樟油用于非法贩卖。警方

调查，认为 2012 年 1 月 5 日，赵
亚平将收购来的 35 桶黄樟油，重
6666 余千克贩卖给江西依思特香
料有限公司，非法经营额 56 万
元，2012年 5 月，赵亚平收购了蒋
国寿 4 桶 776 余千克黄樟油。警
方认为，上述犯罪嫌疑人以非法

买卖制毒物品牟取暴利，涉嫌非

法买卖制毒物品罪，于是将案件

移送桂林市雁山区检察院。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至 3 年，
并被判处罚金，6人都被判缓刑。赵
亚平被判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2年，罚金 7万元，没有被判
缓刑。

赵亚平不服一审判决，已上诉

至桂林市中级法院。张迪莲说，全

州县法院判决书上有问题，检察机

关起诉非法贩卖粗制芳樟油和杂

樟油，法院审理查明也称是非法贩

卖粗制芳樟油和杂樟油。法院判决

第 8条，称公安机关扣押赵亚平等
人的黄樟油 4030公斤依法没收，上
缴国库。判决书前后矛盾。

▲天然纯种的芳樟油是化

妆品和香水的辅助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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